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

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集泰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泰股份”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集泰股份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6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092,671股，发行价格为 6.50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69,602,361.5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6,166,125.18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436,236.32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4年 1月 2日到账，

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24]232 号《验资

报告》予以验证。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集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集泰”）增资 153,436,236.32 元，并由安徽集泰向安庆诚泰增资

153,436,236.32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全部以自筹资金解决。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

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总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截至期末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

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

胶、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

39,831.01 15,343.62 15,344.10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仅余少量利息收入），后续募投项目主要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投入建设。

二、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调整原因

2025年 1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庆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

诚泰”）收到《关于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

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中的子项目

“年产 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及“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在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

拟建化工项目。“年产 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须于 2027年 9月 30日前完成项

目去功能化，拆除化工生产设备，相关补偿、支持政策将严格按照《安庆高新区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一企业一策”指导意见》执行；“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

酯新能源胶项目”需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

（二）调整具体情况

1、子项目“年产 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

募投项目子项目“年产 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目前已建设投产，公司计划

于 2027年 9月 30日前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并于 2027年底前搬迁至长江支流岸

线一公里范围外的公司自有土地上，搬迁时间预计在 1-3个月。本项目搬迁时间

较短，搬迁成本较低，且政府会根据政策给予相应补偿，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及

效益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公司正积极准备在拟搬迁自有土地上进行该项目的相关

投资备案手续，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环评等审批手续。



2、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

募投项目中的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目前尚未

完成建设，根据《通知》要求，公司计划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取消该项

目中化学反应工艺（以下简称“预聚体生产”），并将该项目预计建成时间由

2025年 12月调整至 2026年 12月。

前述子项目取消的预聚体生产环节公司另行安排全资子公司广州从化兆舜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其现有生产基地投资建设，计划于 2026年 12月底

之前完成建设，不会对募投项目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

目”的实施及效益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调整后“年产 1.7万吨

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和预聚体生产项目的投资备案手续，后续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环评等审批手续。

3、募投项目整体调整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仅余少量利息收入），后续募投项目主要以自

有资金投入建设。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

集资金投入部分。公司募投项目整体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项目 募投项目原投资金额 募投项目调整后投资金额

建筑工程费 17,192.27 18,728.06

设备购置与安装费 13,694.69 14,038.17

土地费用 2,455.04 2,455.04

其他资产费用 50.00 50.00

预备费 1,853.22 1,965.97

铺底流动资金 4,585.80 2,183.01

合计 39,831.01 39,420.25

募投项目中除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尚未建设

完成外，其余均已建设完成，由于子项目的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整体投资进

度亦调整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建成时间 调整后预计建成时间



年产 1.7 万吨高性能聚氨酯

新能源胶、1.484 万吨有机硅

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

助剂建设项目

2025年 12月 2026年 12月

公司将实时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制定实施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

目后续建设，并将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动态控制，高效推进募投项目

的实施。同时，公司将安排专人负责募投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工作，全面推进募投

项目建设，确保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内部投资结构及募投项目延期对公

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积极落实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

审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投资部分，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

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

设实施。

四、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子项

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调整。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

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

项。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

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静 杨家兴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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